
臺中市113學年度國民中學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工作

臺中市立光明國中 輔導主任:吳佩儀

113年3月11日(一)

學術性向類管道二報名方式及作業說明

1



簡報大綱

一、承辦學校、報名登錄及重要期程

二、管道二鑑定報名資格

三、管道二報名表件填寫說明暨注意事項

四、管道二報名資料準備

五、管道二審查費減免說明

六、管道二審查結果

2



一、承辦學校、報名登錄及重要期程

承辦學校：

學術性向(數理類)：大業國中、大雅國中

學術性向(語文類)：光明國中、惠文高中

報名登錄：請家長於113年3月18日(一)起至4月2日(二)前

至線上報名系統（https://gti.tc.edu.tw/j）

登錄報名資料及列印【報名暨審查表】後簽名

重要期程：

4/11(四)前各國小完成報名資料檢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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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gti.tc.edu.tw/


二、管道二鑑定報名資格

具有學術性向資賦優異潛能之應屆畢業生。

113學年度已向本市國中完成入學報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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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頁接續→



二、管道二鑑定報名資格

具備110年8月1日至113年3月31日期間下列三項資格之一:

（一）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

有關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，表現特別優異，獲前三等

獎項之學生。

（二）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有關學科研習活動，成就

特別優異，經主辦單位推薦之學生。

（三）獨立研究成果優異，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，經專家學者

或指導教師推薦，並檢附具體資料之學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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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報名表件填寫說明暨注意事項－家長觀察推薦表（附件三，共1張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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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達
80分以上

去年的表件 今年的表件

不用計算分數

請家長於線上報名系統填寫後列印並簽名



三、報名表件填寫說明暨注意事項－教師觀察推薦表（附件四，共2張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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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的表件

不用計算分數

去年的表件

須達
80分以上

六個月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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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報名表件填寫說明暨注意事項－教師觀察推薦表（附件四，共2張。）

V

教育部 111學年度國語文競賽 111 12 V 第1名

特推會
印章

(１ )影本需為Ａ４

，敬請核予「與正
本相符章」及「承
辦人職章」

(２ )請依獎項序號
，依序以迴紋針或
長尾夾固定，勿使
用釘書機，以利資
料抽取。



四、管道二報名資料準備

1.學生家長至線上報名系統登錄報名資料、上傳學生
最近 6 個月內數位證件照，自行列印【「管道二」報
名暨審查表】及【家長觀察推薦表】後簽名。

2.教師觀察推薦表(如附件四，共 2 頁）請各國小就
申請鑑定學生進行觀察記錄，請務必填寫完整，由各國
小「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」檢核並核章。

3.書面審查文件影本請以 A4 規格紙張影印，請各國
小加蓋「與正本相符章」及「承辦人職章」（備正本供
各國小檢核後發還，影本留存於鑑輔會進行審議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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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管道二報名資料準備

4.審查費：每人新臺幣 600 元整。

5.線上報名系統點選「確認報名」後，報名資料即
鎖定，無法變更，請家長務必確認報名類別正確及
所有報名資料皆無誤後再點選「確認報名」，以免
影響自身權益。

6.完成報名手續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更改資料，
亦不得要求退還審查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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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管道二審查費減免說明

具下列身分相關證明時，請提醒家長繳交證明文件，可免收報名費、複查費
用：

１、中低收入戶子女或低收入戶子女：應檢附區公所核發於有效期限內之
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及戶口名簿影本。

２、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：應檢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發之失
業【再】認定、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及戶口名簿影本（證明文件之
有效期限以涵蓋報名日期為準）。

３、原住民、身心障礙學生及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人士之子女：有效期限之
證明文件及戶口名簿影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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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管道二審查結果【5/15(三)中午12時前公告】

符合管道一報名資
格者可於4/2(二)
前報名初選

未通過

可直接報名參加

管道一複選

需經

進一步評估

提供資優
教育服務

通過

【小提醒】
建議家長：報名管道二學生，若亦符合管道一初選之報名資格，請
務必同時報名管道一初選及管道二，以免錯過報名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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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各位耐心聆聽，
敬祝報名檢核作業順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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